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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8 纸件申请，回函请寄：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
2023.03 电子申请，应当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除另有规定外，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

文件视为未提交。

528000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宝盈路 53 号万马（佛山）智造产业园自

编 9-2 号厂房

严学国(13929994894)

发文日：

2025 年 02 月 14 日

申请号或专利号：202022213389.1 发文序号：2025021401147740  

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广东润配色聚合物有限公司

发明创造名称：一种塑料母粒成型机

手 续 合 格 通 知 书

上述专利申请或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于 2025 年 1 月 21 日提出著录项目变更请求，经审查，符合专

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准予变更，现将变更的内容通知如下：

第一次变更

变更项目:专利权人

变更类别:更名

变更前：

        第 1 专利权人

        专利权人是否代表人：是

        专利权人姓名或名称：佛山市美汇高塑料色母有限公司

        专利权人国籍或注册国家（地区）：中国

        专利权人邮政编码：528311

        专利权人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黄龙村龙涌北路 7 号之一

        专利权人经常居所：  

        专利权人证件类型：  

 

变更后：

        第 1 专利权人

        专利权人是否代表人：是

        专利权人姓名或名称：广东美汇高聚合物科技有限公司

        专利权人国籍或注册国家（地区）：中国

        专利权人邮政编码：528311

        专利权人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黄龙村龙涌北路 7 号之一

        专利权人经常居所：中国

        专利权人证件类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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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视为未提交。

第二次变更

变更项目:专利权人

变更类别:转移

变更前：

        第 1 专利权人

        专利权人是否代表人：是

        专利权人姓名或名称：广东美汇高聚合物科技有限公司

        专利权人国籍或注册国家（地区）：中国

        专利权人邮政编码：528311

        专利权人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黄龙村龙涌北路 7 号之一

        专利权人省份：广东省

        专利权人证件号码：91440606562566006F

        专利权人经常居所：中国

        专利权人城市：佛山市

        专利权人证件类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专利权人类型：工矿企业

 

变更后：

        第 1 专利权人

        专利权人是否代表人：是

        专利权人姓名或名称：广东润配色聚合物有限公司

        专利权人国籍或注册国家（地区）：中国

        专利权人邮政编码：528000

        专利权人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宝盈路 53 号万马（佛山）智造产业园自编 9-2 号厂

房

        专利权人省份：广东省

        专利权人证件号码：91440608MAD7Y8QA1Y

        专利权人经常居所：中国

        专利权人城市：佛山市

        专利权人证件类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专利权人类型：工矿企业

 

变更项目:联系人变更

变更前：

        无

变更后：

        联系人姓名：严学国

        联系人邮政编码：528000

        联系人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宝盈路 53 号万马（佛山）智造产业园自编 9-2 号厂房

        联系人电话：13929994894

        联系人省份：广东省

        联系人城市：佛山市

变更项目:代理机构变更

变更前：

        代理机构名称：北京同辉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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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代理师姓名：饶富春

        第一代理师资格证号：1135709013.4

        第一代理师电话：0551-63827993

        第一代理师传真： 

        第二代理师姓名： 

变更后：

        无

  

该申请已经授权公告，此变更在 41 卷 1001 期 2025 年 03 月 04 日专利公报上予以公告。

该专利的年费缴纳金额从第 6 年起不再予以费用减缴。

该专利申请或专利目前的案件状态为：专利权维持。

提示：

    当事人可以登录“中国及多国专利审查信息查询系统”（http://cpquery.cponline.cnipa.gov.cn）查询已公布或授权公告的专利

申请或专利的权利人变更情况。电子申请注册用户可以凭其注册账号和密码登录该系统查询相关内容。

    权利人或专利代理机构发生变更的，当事人应当及时完成变更前该专利申请或专利的未尽手续及相关事宜。

审 查 员：钟毓

联系电话：010-53960327

审查部门：专利审查协作北京中心


